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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優先僱用經其大量解僱失業勞工獎勵辦法 

中華民國92年9月29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職業字第0920208002號令訂定發布全文9條；並

自92年5月7日施行 

中華民國107年7月18日勞動部勞動發就字第10705096391號令修正發布第5條條文 

中華民國111年5月5日勞動部勞動發就字第1110507070號令修正發布第5條、第9條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九條第四項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事業單位大量解僱勞工後，於優先僱用工作性質相近且經其大

量解僱之同一勞工連續滿三個月者，得申請僱用獎勵金。 

前項優先僱用之認定，以事業單位再僱用經其大量解僱勞工在

原大量解僱人數範圍內認定之。 

第一項連續僱用滿三個月之計算，以勞工到職投保勞工保險之

日為起算日。 

第三條    事業單位之僱用獎勵金，依受僱勞工每週工作時數，以下列標

準核發： 

一、受僱勞工每週工作時數三十二小時以上或身心障礙者每週

工作時數二十小時以上者，依受僱勞工人數，每人每月核

發事業單位僱用獎勵金新台幣五千元。 

二、受僱勞工每週工作時數未達三十二小時或身心障礙者每週

工作時數未達二十小時者，核發事業單位之僱用獎勵金，

依該勞工每週工作時數與全時工作時數之比例發給。 

前項僱用獎勵金以發給三個月為限。 

第四條    事業單位應於開始僱用原經其大量解僱勞工之日起三十日內，

檢具受僱勞工投保勞工保險之加保單影本，報請當地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備查。 

事業單位依前項規定報備後，應於連續僱用同一勞工滿三個月

之日起三十日內，檢附下列文件向當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僱用

獎勵： 

一、申請書。 

二、勞工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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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載明勞工工作時數之薪資印領清冊。 

四、受僱勞工投保勞工保險之加保單影本。 

五、依本法第四條規定之解僱計畫書或本法第七條規定之協議

書。 

六、原通報當地主管機關之受解僱勞工名冊。 

七、優先僱用原經其大量解僱失業勞工之證明文件。 

八、雇主若為原事業單位主要股東重新組織營業性質相同之公

司，應另備歇業前及重新組織後之營利事業登記證及股東

名簿。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必要文件。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依勞工保險資料審核前二項勞工之離職及僱

用事實，必要時，得查對勞工名冊、出勤工作紀錄及薪資帳冊。 

第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發僱用獎勵金： 

一、事業單位解僱勞工未依法發給資遣費、退休金。 

二、事業單位之代表人及實際負責人依本法受禁止出國之處分

未廢止或撤銷。 

三、事業單位依本法第十七條至第十九條受罰鍰處分。 

四、事業單位僱用同一勞工，於同一時期已領取政府機關其他

類似性質之就業促進相關補助或津貼。 

五、未依勞動基準法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規定發給工

資。 

六、未依法對再僱用之勞工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或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 

七、同一勞工之其他雇主於同一期間已領取政府機關其他類似

性質之就業促進相關補助或津貼。 

八、同一勞工經原雇主或其他雇主最後一次申領本獎勵或政府

機關其他類似性質之就業促進相關補助或津貼，未滿一

年。 

九、不符申請規定經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十、事業單位申請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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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事業單位有前條規定情形之一，經廢止或撤銷獎勵者，應依通

知期限繳回已領取之僱用獎勵金。逾期未繳者，依法移送強制執

行。 

第七條    事業單位有前條經廢止或撤銷獎勵之情形者，二年內不得申領

本獎勵。 

第八條    本辦法所規定之書表、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五月五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

十一年五月一日施行。 


